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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理论与社会建设·

社区认同对虚拟社会秩序的影响
———基于社交网站的实证研究

周 桂 林
（黑龙江大学 政府管理学院，哈尔滨１５００８０）

　　摘　要：网络空间中社区认同的本质是“社区感”，即对所属社区共享价值观的认同。社区认同通过社交

网规范（包括规范认知和规范效力）对虚拟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上述理论关联有助于优化网络社会管理实践，

具体措施如下：互联网管理中应注重社交网站礼仪规范，以增强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的有效性；利用社交网实

现立法创制权，以增强互联网相关法规的合法性；适度放松实名制并强化线下活动，以提高社交网虚拟社区归

属感；在舆论管理中引入社会规训，以构建无形而又无所不在的网络版“超级全景监狱”。

　　关键词：社区认同；虚拟社会秩序；规范；社交网站

　　中图分类号：Ｃ９１２．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９－１９７１（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５９－０６

　　以互联网技术及其各种应用为平台和工具的

网络行动（如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网络动员和网

络社交等）对现实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学者们所

预言的网络社会已初见雏形。学术界对网络社会

的研究多集中于网络社会行动对现实社会秩序的

影响（如微博在广场政治中的串联作用和微信对

传统口碑营销的冲击等），却忽略了网络社会自身

的秩序（即“虚拟社会秩序”）问题；已有的少量研

究也仅从哲学或社会理论的抽象层面探讨网络社

会秩序形成机理，鲜有研究对网络空间中虚拟社

会秩序的形成问题进行经验探讨。
本文以 当 前 较 流 行 的 网 络 应 用“社 交 网 站”

（Ｓｏｃｉ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ｇ　Ｓｉｔｅｓ）为背景，分析社交网站

中的社区认同对虚拟社会秩序的影响机制。在理

论层面，借鉴制度经济学关于制度（规则或规范）
的观点，用于解释社区认同对虚拟社会秩序的影

响机制；在实践层面，对社交网的使用者进行问卷

调查，并主要利用结构方程分析法（ＳＥＭ）对理论

框架的合理性进行检验。

　　一、研究假设和理论框架

　　（一）虚拟社区认同与社交网规范

社区认同的概念源于社会认同，泰弗尔认为

社会认同是“个人对他／她从属于特定社会群体的

认知，并且群体成员资格对他／她具有情感和价值

意义”。这种基于群体认知和情感价值关联的社会

认同基于三种不同但相互联系的心理过程，即社会

分类、社会比较和积极区分［１］。社区认同是社区心

理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指的是“行动者在长期社会

互动的中，通过对自我身份、个人与群体间关系以

及群体价值的反思而形成的群体归属感”［２］。虚拟

社区认同则是在网络空间中形成的特殊社区认同，
是网络行动者对所属群体的归属感。社区认同的

内在本质是行动者对社区共享价值观的认同，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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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是个体形成了“社区感”（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社区认同的测量维度主要是社区感，较为有名的社

区感测量模型是麦克米兰和查韦斯１９８６年提出的

社区感四因素测量模型。
以社区感为核心的虚拟社区认同能显著改变

网络行动者对社会规范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网

络行动者的虚拟社区认同感越强，行动者对所属

群体（内群体）特殊规范的认知程度越高，越容易

产生正面态度并按规范约定行动。因此，我们提

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１：虚拟社区认同包括成员身份、影响力、需

求整合与满足以及共同的情感连接等四个维度。

Ｈ２：虚拟社区认同对社交网规范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
（二）社交网规范与虚拟社会秩序

秩序在一般意义上是指在自然界与社会进程

运转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

性［３］。社会秩序是社会学的经典研 究 议 题，我 们

可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体在社会规范下采取行动

并接受社会控制时所形成的良性状态”。这种良

性状态可细分为社会活动的一致性状态、社会关

系的结构化状态和社会规范的约束性状态［４］。梁

美妍在对虚拟政治秩序的探讨中，区分出了社会

秩序的三个结构性要素：社会主体、社会规范和社

会控制［５］。社会规范包括内部规则和外部规则两

部分，前者主要是虚拟社区内部的非正式行为习

惯或网络礼仪，后者则是与互联网和虚拟社区相

关的各种法规和条例。
在制度经济学看来，秩序是由制度规 范 出 来

的。网络空 间 中 不 同 行 动 者 提 供 不 同 的 社 会 规

范：互联网业界提供技术规范并搭建网络平台；网
民以习俗和礼仪性的网络伦理规范为约束进行网

络互动；政府则提供强制性的网络法规。因此，虚
拟社会秩序也可以区分为网民伦理规范秩序、业

界技术规范秩序和政府法律规范秩序［６］。高献忠

和何明升等学者基于“契约人假设”的社会秩序生

成机理分析表明，由不同契约人互动所形成的内

部规则和外部规则所组成的规则体系是社会秩序

的表现方式，契约人之间互动的过程也是共享价

值观念的过程，这是社会秩序生成的内在本质［７］。
网络行动者对社交网规范的认知是社会秩序的微

观基础，社交网规范嵌入网络行动者已有的价值

观念，将改变其态度和行为，并最终影响虚拟社会

秩序。因此，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Ｈ３：虚拟社会 秩 序 包 括 六 个 维 度：进 程 的 连

续性、风险的可控性、财产和心理的安全性、关系

的稳定性、行为的规则性、结果的可预测性。

Ｈ４：社交网规范包括三个维度：规范认知、规

范态度和规范行为。

Ｈ５：社交网规范对虚拟社会秩序有显著的正

面影响。
总之，本研究的理论框架见图１。

图１　理论模型检验结果

　　二、研究方法

　　（一）变量测量与信度效度分析

一是虚拟社区认同。虚拟社区认同包括四个

维度：成员身份、影响力、需求整合与满足、共同的

情感连 接。每 个 维 度 都 用 三 个 观 测 变 量 进 行 测

量，详见表１。

表１　虚拟社区认同的测量题项

题号 题 项

Ｑ１４．１
每次成功登陆 社 交 网 时，我 都 有 迈 进 自

家大门的亲切感

Ｑ１４．２
我会仔细斟酌 用 户 名 和 头 像，尽 量 使 自

己令人印象深刻

Ｑ１４．３
我精心布置自 己 的 主 页 或 个 人 空 间，使

它具有很多与众不同的特点

Ｑ１４．４ 我的大部分发言会得到朋友们关注

Ｑ１４．５ 我的照片和日志很受其他朋友欢迎

Ｑ１４．６ 我在社交网朋友圈具有较大影响力

Ｑ１４．７ 该网使我能及时掌握朋友动态

Ｑ１４．８ 该网使我能及时了解世界新闻资讯

Ｑ１４．９ 该网是我非常重要的信息渠道

Ｑ１４．１０
当我遇到悲伤 或 快 乐 的 事 情 时，我 会 通

过该社交网与好友分享

Ｑ１４．１１
通过与实名制 社 交 网 络 中 的 好 友 交 流，

我能得到关心和安慰

Ｑ１４．１２ 我乐意通过该网倾听朋友的喜怒哀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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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认同”的阿尔法信度为０．８３，在学术界

认可 的 接 受 范 围。效 度 分 析 采 用 因 子 分 析 法，

ＫＭＯ指数为０．８５５，巴特莱特球形检验显著。利

用主成分法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ＦＡ），采用最

大平衡值法旋转因子，得到的四个因子累积解释

的方差为６４％，因子负载见表２。

表２　“虚拟社区认同”的因子负载表

题项
因 子

１　 ２　 ３　 ４

Ｑ１４．１ ．６２７

Ｑ１４．２ ．７７９

Ｑ１４．３ ．７２８

Ｑ１４．４ ．７１４

Ｑ１４．５ ．７７２

Ｑ１４．６ ．５８４

Ｑ１４．７ ．６０４

Ｑ１４．８ ．７７４

Ｑ１４．９ ．４６８

Ｑ１４．１０ ．６１９

Ｑ１４．１１ ．７８９

Ｑ１４．１２ ．７２３

　　注：因子负载系数小于０．４５者没有显示。

　　二是社交网规范。社区认同与社会秩序的中

间机制是被访者对社交网规范的认知、态度和行

为，共９个小题。软件计算的初始阿尔法信度系

数为０．６６，在接受范围之内。但根据信度分析的

详细结果、因子分析的因子负载以及相关理论，删
除了第９个题项（我在社交网上总是试图用好的

言行劝说和影响他人）。重新进行信度和效度分

析得到，α信度系数虽然降低为０．６３，但因子结构

更加清晰（见 表３）。采 用 主 成 分 提 取 法，按 特 征

值大于１的原则抽取公因子，并进行最大方差旋

转，得到的２个 公 因 子 累 积 能 解 释５６％的 方 差。
理论分析提出的针对社交网规范的态度和行为合

并为一个因子，我们将其重新命名为“规范效力”，
第二个因子仍然命名为“规范认知”。

　　三是虚拟社会秩序。从结构功能视角将“虚

拟社会秩序”定义为“虚拟社会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相协调的状态”。虚拟社会秩序有六个测量维度：
进程连续性、风险可控性、财产和心理安全性、关

系稳定性、行为规则性、结果可预测性。每个维度

用一道题目进行测量，阿尔法信度系数为０．７３，在
可接受范围内。

　　（二）资料收集与处理方法

考虑到大多数的社交网用户都是学生（特别

是大学生），因此，我们采用判断抽样和配额抽样

相结合的方法，选择了哈尔滨市高校比较密集的

几个区域：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师范大学和黑

龙江大学周边。要求访问员进入被选区域的每家

网吧，在网吧内按照男女平衡原则主观选择被访

者。资料收集 工 作 由 黑 龙 江 大 学 社 会 学 系２０１０
级本科生完成，采用入户当面访问的自填方式填

写问卷。同时，少量样本由访问员通过个人关系

在社交网站上直接完成，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电子

版问卷后回收。

表３　“社交网规范”题项及因子分析结果

题 项
因子

１　 ２

Ｑ１５．１该社交网有明文规定的行为

规范（例如使用手册）
．５９１

Ｑ１５．２该社交网有不成文的习惯性

的行为规范（潜规则）
．７８８

Ｑ１５．３该社交网有很多技术和应用

需要新手摸索和学习
．７２２

Ｑ１５．４在社交网发布不健康信息可耻 ．６８３
Ｑ１５．５内心认可和主动遵守规范对

于社交网运行很重要
．７９４

Ｑ１５．６应该加强对社交网上对违法

违规现象的惩罚力度
．７８９

Ｑ１５．７我在社交网上提供的身份说

明信息都是真实的
．６６５

Ｑ１５．８我从不在社交网发布色情暴

力和煽动性内容
．７９７

　　本研究中的社区认同和虚拟社会秩序都是潜

在变量，被访者的社区认同感和对虚拟社会秩序

的评价都由多个观测变量进行测量。同时，作为

社区认同和虚拟社会秩序中间变量的社交网规范

认知、态度和行为也利用多个观测变量进行测量。
因此，需要对上述潜在变量的信度和效度进行分

析。信度采用 了 常 用 的ａｌｐｈａ信 度 系 数，效 度 分

析则利用因子分析进行。为了从整体上分析社区

认同对虚拟社会秩序的影响，我们采用结构方程

分析方法（ＳＥＭ）对模型拟合度进行分析，并用各

种系数估算影响效果。

　　三、主要研究发现

　　（一）样本基本特征

此次调查共获取有效样本２３７个，其中，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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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个）与女性（１１５个）数量大致平衡。最小年

龄１８岁，最大年龄２５岁，均值为２１岁，标准差为

１．１６。９１．６％的 被 访 者 都 是 在 校 本 科 生、专 科 生

或研究生，初中生和高中生占３％，企业和事业单

位工作人员占４．２％，其余为暂时待业人员。关于

户籍，来自乡 村 的 约 占３３％，来 自 县 城 和 地 级 市

的各占约２０％，来自小镇或农 产 的 约 占１０％，来

自省城或直辖市的约占１７％。
（二）理论模型和研究假设的检验

一是理论模型检验。理论分 析 认 为，虚 拟 社

区认同与 虚 拟 社 会 秩 序 的 中 间 机 制 是 社 交 网 规

范。以此为基础构建二阶结构层次模型，并利用

ＡＭＯＳ软件进行模型拟合。为正确估算ＧＦＩ，剔

除了６个有缺 失 值 的 个 案，模 型 拟 合 结 果 如 图１
所示。判定系数均在临界值０．１以上，标 准 化 路

径系数（直接效果）都超过了０．６，说明各类变量具

有较好的解释力。尽管模型拟合的主要评判指标

没有全部达到优秀，但整体模型拟合指标基本都

在可 接 受 的 水 平 上：Ｘ２／ｄｆ＝２．０４，ＧＦＩ＝０．８３，

ＲＭＳＥＡ＝０．０７，ＮＦＩ＝０．７２，ＣＦＩ＝０．８３，ＩＦＩ＝０．
８３，ＲＦＩ＝０．８６，ＰＧＦＩ＝０．６９，ＰＮＦＩ＝０．６４，ＣＮ＝
１３６。这说明本研究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解释力。

二是研究假设检验。根据软件计算的路径系

数（见表４），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是：除了 Ｈ２（社

交网规范包含三个维度）不成立外，其他研究假设

均成立。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社交网规范能较好

地解释虚拟社区认同对虚拟社会秩序的影响。

表４　变量间标准化效果大小一览表

虚拟社区认同 社交网规范

ＳＴＥ　 ＳＤＥ　 ＳＴＥ　 ＳＤＥ

社交网规范 ．６０４ ．６０４ — —

虚拟社会秩序 ．４６９ — ．７７７ ．７７７
规范效力 ．４７２ — ．７８１ ．７８１
规范认知 ．３７４ — ．６２０ ．６２０
共同情感连接 ．８４９ ．８４９ — —

需求整合与满足 ．９６９ ．９６９ — —

影响力 ．６４７ ．６４７ — —

成员身份 ．７５７ ．７５７ — —

　　注：ＳＴＥ为标准 化 总 效 果，ＳＤＥ为 标 准 化 直 接 效 果，标 准 化

间接效果为两者之差，表中系数在０．００１水平上均显著。

　　四、理论探讨与对策分析

　　中国互 联 网 管 理 体 系 是“法 律 规 范、行 政 监

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和社会教育相

结合”，本研究以社交网站为背景，从认同和规范

的角度为虚拟社会秩序提供治理思路。
（一）注重社交网的礼仪规范

社交网规范是虚拟社会秩序的制度 基 础，包

括礼仪规范、技术规范和法律规范。这三种规范

的约束力、强制性和合法性由弱到强，但合理性和

作用持久性却由强到弱。基于强制性的技术规范

和法律规范的虚拟社会只不过是迪尔凯姆所说的

“机械团结”社会，或是与滕尼斯“社区”概念相对

的“社会”。这种社会在宏观上呈现出社会有序和

结构 稳 定 性，但 微 观 层 面 的 成 员 幸 福 感 却 较 低。
理论推导结果与本研究的实证结论基本相符。实

证经验并没有完全证实社交网规范理论分析得出

的三个维度（认知、态度和行为），与社交网规范相

关的态度和行为并不是两个独立维度。这说明社

交网站行动者对社交网规范有一定认知，但行动

背后缺乏规范内化和价值融合，行动者内心遵从

的是外在的技术规范特别是法律规范（不是礼仪

规范）。对灿烂星空的敬畏超过对内心道德律令

的尊崇，不利于网络参与者的主体解放和虚拟空

间的有序发展。
与外在强化性规范相对，网络空间有 其 独 特

的价值理念和行为规则。电子边疆基金会《赛博

空间独立宣言》中显示的自由和独立精神，以及派

卡·海曼《黑客伦理与信息时代精神》中归纳的娱

乐、激情、共享和创造等黑客伦理，在很大程度上

说明网络 世 界 的 相 对 独 立 性 和 运 行 机 制 的 特 殊

性。虚拟 社 会 秩 序 具 有 内 生 性 和 自 律 性 的 特

点［２］，习俗甚至不需要成文法的承认就具有 内 在

价值和效力，因此，互联网和社交网站相关的法律

规范应吸纳礼仪规范和网民习俗。
（二）利用社交网实现立法创制权

从１９９４年国务院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

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以来，我国形成了包括

宪法、法律、司法解释、地方性法规和规章等多层

次的计算机和网络安全管理的法律体系。涉及社

交网站的主要是２０００年发布的《关于维护互联网

安全的决定》、《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互联

网电 子 公 告 服 务 管 理 规 定》以 及２００５年 发 布 的

《非经营性互联网信息服务备案管理办法》。
近十年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对法规内容提出

了新的挑战，部分法规已经不适应互联网业态、应
用和形势的新变化。互联网渗透率的提高、互联

网应用的丰富、网民公民意识的增强以及“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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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关系的调整，为普通公民实现立法创制权提

供了技术条件、思想准备和制度保证。截至２０１３
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达６．１８亿，互联网 普 及 率

已经达到４５．８％，网民中博客和个人空间用户使

用率为７０．７％，微 博 使 用 率 均 为４５％，传 统 社 交

网站使用率为４５．０％［８］。因此，在互联网法 规 修

订中引入网络听证，充分利用社交网站倾听民意，
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在完善互联网法规的过程

中，甚至可以充分利用基于社交网站的“虚拟公共

领域”进行 草 案 创 制，由 公 民 提 出 完 整 的 法 律 草

案，经立法机关讨论通过后成为法律。经由此种

途径形成的法律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在维护虚拟

社会秩序上的效力自然不言而喻。
（三）适度放松实名制并强化线下活动

实证数据验证了社区认同的四个维度（成员

身份、影 响 力、需 求 整 合 与 满 足、共 同 的 情 感 连

接），为我们提高社区认同度提供了理论指南。因

子负载显示，个人身份标志（如用户名和头像）、用
户生产的内容（如照片和日志）、网站推送和好友

分享内容（如新闻资讯）以及情感连接（如关心和

安慰）能 较 大 地 提 升 用 户 对 社 交 网 站 的 认 同 感。
因此，社交网站服务提供商（ＩＳＰ）和相关的互联网

内容 提 供 商（ＩＣＰ）应 该 在 功 能、速 度 和 用 户 体 验

等方面下功夫。除此之外，还应该适度放松实名

制，并组织丰富的活动（特别是线下活动），以进一

步增强成员对社交网站的社区认同感，并进而维

护虚拟社会秩序。
关于实名和社区认同的关系，国外学 者 提 出

的“社会认同的去个人化影响模型”（ＳＩＤＥ）认为，
在有关个人身份的线索较少时，虚拟社群中的行

动者更加匿名化。匿名化将产生更多的群体沉浸

和社区认同，进而导致诸如更加团结和一体化等

正面的群体产出［９］。社交网站人群聚集的基础无

外乎是关系和兴趣，只有前者才需要实名制进行

身份验证。另外，到社交网站服务提供商技术过

滤和事后追惩也需要用户的实名信息，而用户间

匿名交流对群体沉浸和社区认同却有正面影响。
因此，互联网管理部门和服务提供商应适度放松

实名制。在加强后台身份认证的情况下，尽可能

提供更多的前台匿名化功能。
社交网用户往往会以现实社会关系或个人兴

趣爱好，加入一个或多个虚拟组织，例如：同乡会、
环保组织、ＵＦＯ爱好者和习近平粉丝团。除此之

外，社交网站服务提供商也可以结合传统节日或

应广告赞助商要求，举行线上讨论、竞赛和各种让

利活 动，或 分 地 区 举 行 线 下 见 面 活 动，甚 至 引 入

Ｏ２Ｏ电子商务模式（线上线下模式），以实现多方

共赢。国外学者对英国和希腊保险业的实证研究

发现，发展虚拟社区也是提高顾客忠诚度的有效

途径［１０］。这些活动通过满足需求和增加熟悉度，
来提高用户对社交网站服务提供商的信任和忠诚

度，强化成员间共同的情感连接，从而为提高社区

认同和维护虚拟社会秩序奠定基础。
（四）在舆论管理中引入社会规训

内生和自律并不是放任自流，个体自 由 和 社

会秩序应该平衡，意见市场和舆论战场中不能放

纵“看不见的手”，必须加强舆论引导和管制。
我国传统 的 新 闻 舆 论 管 理 方 式 是 事 前 审 查

制，这种制度在以纸媒为载体、官媒为主体的计划

经济时代可以较好地发挥作用。但随着媒体所有

制改革的深化，商业媒体的私有产权使得以网络

媒体为代表的新媒体在新闻采编和播发上的决定

权大大增加；同时，互联网技术赋予网民这群特殊

的公民予动态的、匿名的、去中心化和分散的微观

网络权力，催生了数量庞大的“自媒体”。因此，对
新媒体和 自 媒 体 进 行 事 前 审 查 的 合 法 性 大 大 降

低，而技术难度和经济成本却大大增加。在这种

情况下，以互联网法规为依据的事后追惩制是较

好的选择。
事后追惩尽管优于事前审查，但有效 减 少 可

追惩的人和事才是问题的关键，必须引入低成本、
高效益的网络舆论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就是福柯

在《规训与 惩 罚》中 提 出 的 作 为 社 会 规 训 方 式 的

“全景监 狱”（ｐａｎｏｐｔｉｃｏｎ），以 及 波 斯 特 在 此 基 础

上提出 的 以 数 据 库 为 代 表 的“超 级 全 景 监 狱”。
“我认为数据库是作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运作的。
数据库像监狱一样，连续不断地在暗中有系统地

运作着，收集个人资料并组合成个人传略。”［１１］

规训与惩罚相对，其本质是个体的自我监控。
“现在网上空间缺少的正是公民社会必不可少的

自我监控、自我批判的机制，如果因特网如此强加

给我们，当然公民社会就不复存在了。”［１２］但这种

自我监管并非基于内心的道德自律，而是基于外

在的惩罚。从技术层面看，大数据时代的网络数

据库技术能全面记录、海量存储和智能检索个人

信息；从法律层面看，各种各样的互联网法规就像

存而不用的核武器那样具有威慑力；从社会层面

看，社交网站将个体镶嵌在各种关系网络中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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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从心理层面看，网络版的“超

级全景监狱”使得网络行动者心怀恐惧：知道自己

被监视，却不知道监视者身处何地。正因为如此，
要想充分发挥规训机制在维护虚拟社会秩序中的

作用，必须重视互联网法规立法和法律宣传工作，
并加快网络数据库技术研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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